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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4 日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告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告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告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告                   （106）貝萊德字第  058   號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貝萊德寶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貝萊德亞美利加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貝萊德亞太全方位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本基金之配息來本基金之配息來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源可能為本金源可能為本金源可能為本金)及「貝萊德全球多元因子 ETF 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合稱「本基金」)等五檔基金調整公開說明書中所載短線交易認定標準及買回費用乙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准予辦理，特此公告。 

 說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04 月 13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11443 號函辦理。 

 二、本公司為避免部份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以致影響長期持有受益人之權益，故調整旨揭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載短線交易認定標準及買回費用，謹訂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施行。 

 三、有關旨揭基金公開說明書之修正前後對照表公告如下： 

      

貝萊德貝萊德貝萊德貝萊德寶利寶利寶利寶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對照對照對照對照表表表表 

 

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後後後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前前前前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十八、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 某甲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2年 11 月 6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2 年 11 月 7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10.18×

十八、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壹(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 某甲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2 年 11 月 6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2 年 11 月 7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10.18×20,000=20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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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後後後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前前前前 

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十四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6 年 7 月 17 日申購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6 年 7 月 29 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14 日(30-

17=13)，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 106 年 7 月 30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3%=611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611=202,989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基金概況】 

 捌、買回受益憑證 二、買回價金計算 

 

(四)買回費用最高不得超過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經理公司得於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之，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現行買回費用為零。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1)於 106 年 7 月 01 日前，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

(四)買回費用最高不得超過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經理公司得於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之，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現行買回費用為零。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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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後後後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前前前前 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在此限。 

(2)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在此限。 

 【基金概況】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貝萊德寶利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6% 保管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15% 

申購手續費 （註一） 

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2% 新台幣 100萬元以下：
0~1.6% 新台幣100萬元(含)至500萬元：0~1.2% 新台幣500萬元(含)至1000萬元：0~1% 新台幣 1000萬元 ( 含 ) 以上：0~0.8% 

買回費用 

(註二) 

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於106年7月1日前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 有 本 基 金 未 滿 七 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 分 之 零 點 零 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在此限。 於106年7月1日起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曆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

(一)貝萊德寶利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6% 保管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15% 申購手續費 （註一） 

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2% 新台幣 100萬元 以 下 ：
0~1.6% 新台幣100萬元(含)至500萬元：0~1.2% 新台幣500萬元(含)至1000萬元：0~1% 新台幣1000萬元(含)以上：
0~0.8% 

買回費用 

(註二) 

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 有 本 基 金 未 滿 七 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在此限。 

(註一)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適用    範圍內作調整。  

(註二)「未滿七日(含)」係指（買回淨值計算日）－（申購淨值計算日）≦7 日，始需支付因短線交易而產之買回費用，故該費用不一定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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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後後後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前前前前 百分之零點三(0.3%)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註一)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適用範圍內作調整。  

(註二)「未滿十四日(含)」係指（買回淨值計算日）－（申購淨值計算日）≦14日，始需支付因短線交易而產之買回費用，故該費用不一定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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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貝萊德貝萊德貝萊德亞美利加收益亞美利加收益亞美利加收益亞美利加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 

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對照對照對照對照表表表表 

 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 某甲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2年 11 月 6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2 年 11 月 7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
(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十四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6 年 7 月 17 日申購本基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壹(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 某甲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2 年 11 月 6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2 年 11 月 7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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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6 年 7 月 29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14 日(30-17=13)，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 106 年 7 月 30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3%=611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611=202,989 元 【基金概況】 捌、買回受益憑證 二、買回價金計算 

 

(五) 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1)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在此限。 

(2)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五) 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在此限。 

 

 

 

 

 

 

 

 

【基金概況】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貝萊德亞美利加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1 

% 。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不收取經理費。
(二)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貝萊德亞美利加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可能涉本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1 

% 。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不收取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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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由於投資於經理公司子基金及貝萊德集團子基金之總金額合計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以上，經理公司子基金及/或貝萊德集團子基金(不包含 ETF)之經理費部分，經理公司及/或貝萊德集團將不收取或會將該等經理費全額退還予本基金。 保管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14 

% 。 

申購手續費（註一） 

前/後收手續費合計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 。 

• 前收手續費-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 

• 後收手續費-投資人申請買回受益權單位時，若其持有受益憑證期間未達 6 個月者，經理公司得向投資人收取不超過每一單位申購發行價額百分之零點五之後收手續費，並由買回價金中扣除(持有受益憑證達 6 個月不需支付) 。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於106年7月1日起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百分之零點三( 0.3%)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費。由於投資於經理公司子基金及貝萊德集團子基金之總金額合計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以上，經理公司子基金及/或貝萊德集團子基金(不包含
ETF)之經理費部分，經理公司及/或貝萊德集團將不收取或會將該等經理費全額退還予本基金。 保管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14 

% 。 

申購手續費（註一） 

前/後收手續費合計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 。 

• 前收手續費-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 

• 後收手續費-投資人申請買回受益權單位時，若其持有受益憑證期間未達 6 個月者，經理公司得向投資人收取不超過每一單位申購發行價額百分之零點五之後收手續費，並由買回價金中扣除(持有受益憑證達
6 個月不需支付) 。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百分之零點零壹（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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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貝萊德貝萊德貝萊德亞洲亞洲亞洲亞洲高收益高收益高收益高收益債債債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本基金主要係本基金主要係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 

 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 

(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某甲於 103 年 11 月 1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3 年 11 月 6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3 年 11 月 7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
(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十四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6 年 7 月 17 日申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壹(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某甲於 103 年 11 月 1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3 年 11 月 6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3 年 11 月 7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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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購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6 年 7 月
29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14 日(30-17=13)，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 106 年 7 月 30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3%=611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611=202,989 元 【基金概況】 捌、買回受益憑證 二、買回價金計算 

 

(五)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1)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2)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0.3%）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五)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基金概況】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下列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 (一)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下列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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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下：                    新台幣：元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1.5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26%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註一）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且該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台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於106年7月1日起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曆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 0.3%)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

下：                    新台幣：元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1.5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26%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註一）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且該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百分之零點零壹（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台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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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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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亞太全方位貝萊德亞太全方位貝萊德亞太全方位貝萊德亞太全方位股票股票股票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 

 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
(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某甲於 104 年 12 月 7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4 年 12 月 12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
(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範例：某甲於 104 年 12 月 7 日購入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4 年 12 月 12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中)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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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十四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6 年 7 月 17 日申購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6 年 7 月 29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14 日(30-17=13)，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 106 年 7 月 30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3%=611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611=202,989 元 【基金概況】 捌、買回受益憑證 二、買回價金計算 

 

(五)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1)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2)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0.3%）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

(五) 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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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基金概況】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下列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新台幣：元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1.8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28%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註一）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且該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 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台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於106年7月1日起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二)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下列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新台幣：元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1.8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28%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註一）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且該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
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台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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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 0.3%)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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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全球多元因子貝萊德全球多元因子貝萊德全球多元因子貝萊德全球多元因子 ETF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修訂對照表 

 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七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5 年 12 月 7 日申購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5 年 12月 13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7 日(13-7=6)，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5 年 12 月 13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10.18×
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目前本基金短線交易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進行短線交易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七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5 年 12 月 7 日申購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5 年 12月 13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7 日(14-7=7)，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買回日 105 年 12 月 13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10.18×
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01%=20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20=203,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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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點三(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此外，若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上述「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曆日（含第十四日）」係指：以「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理機構之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十四個日曆日者。範例：某甲於 106 年 7 月 17日申購本基金 30,000 單位，但於 106年 7 月 30 日即申請買回 20,000 單位，因持有基金未超過 14 日(30-17=13)，此舉即抵觸「短線交易」規範，故該筆買回價金將被扣除部份費用，計算如下: 

(假設本基金於 106 年 7 月 30 日之淨值為 10.18 元) 某甲原應獲取之買回價款：
10.18×20,000=203,600 元 需扣除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10.18×20,000×0.3%=611 元(此筆金額將納入本基金資產) 某甲實際獲得之買回價款：203,600-

611=202,989 元 【基金概況】 捌、買回受益憑證 二、買回價金計算 

 

(五)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1)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2)於 106 年 7 月 1 日起，應支付之買

(五)受益人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及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權益，本基金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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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0.3%）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但定時(不)定額扣款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則不受上述短線交易之規範。 【基金概況】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下列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新臺幣：元                                           項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85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團之子基金達七成以上時，除
ETF 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對該子基金將不得收取經理費（或管理費）。 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申 購手續費 （ 註一）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且該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除發生短線交易而收取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之情形外，現行買回費用為

(二) 有關本基金受益人應負擔之費用，詳見下列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新臺幣：元                                           項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85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團之子基金達七成以上時，除
ETF 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對該子基金將不得收取經理費（或管理費）。 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申 購手續費 （ 註一）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申購發行價額之 3%，且該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各銷售策略訂定之。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除發生短線交易而收取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之情形外，現行買回費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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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項目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後 公開說明書內容-修訂前 零。 

短 線 交 易買回費用 

於 106 年 7 月 1 日前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零一( 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於106年7月1日起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日曆日(含），應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三( 0.3%)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零。 

短 線 交 易買回費用 

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如下：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日曆日
(含），應支付買回價金之
0.01%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未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之短線交易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